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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信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刊登。

茲載列中信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2014年 12月 23日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之公

告如下，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常振明

董事長

中國●北京

2014年 12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行執行董事為李慶萍女士及孫德順先生；非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朱

小黃博士、竇建中先生、張小衛先生及岡薩洛·何塞·托拉諾·瓦易那(Gonzalo José Toraño

Vallina)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李哲平先生、吳小慶女士、王聯章先生和袁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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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4-62 

H股证券代码：998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4年12月18日发出有关会

议通知，2014年12月23日以现场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会议

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窦建中董事因事委托李庆萍董事代为出席

和表决。常振明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收购BBVA所持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行收购本行关联方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简称“BBVA”）持有的本行控股子公司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2,213,785,908股普通股股份，且同意将本议案所涉股权收购交易事项提交本

行股东大会审议。 

冈萨洛•何塞•托拉诺•瓦易那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

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10票。 

表决结果： 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请参见附件一。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http://bank.ecitic.com）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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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与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2015-2017年授信类关联交

易上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行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签署《授

信交易框架协议》，且同意将本议案所涉本行与中信集团之间的授信交易事项提

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常振明、朱小黄、窦建中、李庆萍、孙德顺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

害关系，需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数为6票。 

表决结果： 赞成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关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函请参见附件二。 

本议案涉及的持续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http://bank.ecitic.com）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人民币2.4亿元和美金1亿元（折合

人民币共约8.61亿元）。 

常振明、朱小黄、窦建中、李庆萍、孙德顺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

害关系，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6票。 

表决结果： 赞成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参见附件三。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关于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请参见附件四。 

四、审议通过《中信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方案（2015年版）》 

表决结果： 赞成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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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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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独董关联函字〔2014〕10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拟收购西班牙对外银行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以下简称“BBVA”）持有的中信银

行控股子公司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金”）2,213,785,908

股普通股股份。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银行的独立

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 中信银行向 BBVA 收购中信国金 2,213,785,908 股普通股股份交易的相

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

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

有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

效。  

2、 中信银行向 BBVA 收购中信国金 2,213,785,908 股普通股股份交易的相

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3、 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

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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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2015-2017 年度关联授信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函 

（独董关联函字〔2014〕11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2015-2017 年度关联授信预计额

度上限进行预计。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所预计的中信集团关联方 2015-2017 年度关联授信预计额度是公司

正常开展业务中所发生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审议涉及上述关

联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

及决议合法、有效。 

2、公司所预计的中信集团关联方 2015-2017 年度关联授信预计额度事项符

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

批程序。 

3、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按照不优于适

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而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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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关于给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项下授信交

易所涉及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

况如下： 

1、中信华南（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华南（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二级子公司，2000年4月注

册成立，目前注册资本47290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岚，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75楼，股权结构为：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业、旅游业、酒店业等。截至2014年9月末，申请人资产总

计413.5亿元，总负债338.7亿元，所有者权益74.8亿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33.4亿元，净利润2.1亿元。 

2、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为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已发行股本7750万港币，

目前股权结构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1%，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49%，是国内唯一一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国内信托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中

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现有业务包括提供证券投资意见、提供资产管理、

RQFII、QDII和为企业提供海外融资安排及境内外私募股权相关投资安排。 

此次债券借贷业务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注册资金为100亿元，股权结构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0%，中信兴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是国内注册资金最高的信托公司。中信信托经营业

务主要分为信托业务、固有业务以及基金类业务。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末固有资产合并报表反映，总资产149亿元，净资产130亿元，2013年营业总收

入55亿元，净利润31亿元，资本利润率27.37%。2013年末净资本68.54亿元，净

资本/各项风险资本之和182.18%，净资本/净资产52.65%，风险控制指标符合监

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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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独董关联函字〔2014〕12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行”）拟向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额度为 2.4 亿元人民币和 1 亿美金的关联

授信。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银行的独立

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 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中信银行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有利益冲突的关联董事依法回

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2、 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

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3、 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

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吴小庆、王联章、袁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